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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17年度内资企业年报公示工作的通报
各市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半年来，各市、区市场监管部门在地方党委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，认真履职、主动作为，积极引导广大企业自觉履行年报公示义务，不断完善以信息公示为基础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，构建社会诚信体系，年报公示工作任务圆满完成。

截止6月30日，各市、区市场监管局年报公示率均在85%以上，圆满完成了总局、省局年初确定的目标。全市范围（除苏州工业园区、张家港保税区）应参加2017年年报的内资企业为485845户，新增企业88896户，同比增长了18.3%。2017年度内资企业年报率达到88.5%。年报率排名前四位的单位是：相城区局91.9%、高新区局90.9%、太仓局90.5%、常熟局90.3%。

各市、区市场监管部门要认真总结今年企业年报公示工作经验，做好后续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、清理吊销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和“多报合一”改革等相关工作；按照省局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统一部署，做好对企业年报的抽查工作，进一步建立完善年报工作长效机制，充分应用年报数据的分析，为当地政府决策和监管服务。
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
2018年7月9日
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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